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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善生產驗證收費標準 

一、目的 

訂定本公司辦理友善生產驗證之收費辦法，作為驗證作業收費依據。 

二、範圍 

適用本公司辦理友善生產驗證申請案件。 

三、收費項目 

收費項目分為申請費、文件審查費、實地稽核費、證書費與檢驗費等 5項。 

四、收費標準 

4.1 產品驗證活動收費標準  

單位：新台幣/元 

個

別

驗

證 

項目 
初次 

查驗 

追蹤 

查驗 

展延 

查驗 

增項 

查驗 

變更 

查驗 
備註 

申請費 2,000  - 2,000  - -  

文件審查費 2,000  2,000  2,000  2,000  2,000   

現場稽核費

(1 人/天） 
15,000  15,000  15,000  15,000  -  

證書費 500  - 500  500  500   

檢驗費* 5,000 5,000 5,000 5,000 - 

*僅必檢項目，
如有加驗依實
際檢驗項目收
取費用 

總計 24,500 22,000 24,500 22,600 2,500  

        

集

團

驗

證 

項目 
初次 

查驗 

追蹤 

查驗 

展延 

查驗 

增項 

查驗 

變更 

查驗 
備註 

申請費 5,000  - 5,000  - -  

文件審查費 5,000  - 5,000  5,000  5,000   

現場稽核費

* 
20,000  20,000 20,000  20,000  - 

*以 2 人天為基礎，

每增加 1 人天增加

10,000 

證書費 500  - 500  500  500   

檢驗費(每

件* 
5,000  5,000 5,000 5,000 - 

*僅必檢項目，如

有加驗依實際檢

驗項目收取費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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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計 35,500  25,000  35,500  30,500  5,500   

＊變更查驗僅以書面審查收取文件審查費、證書費計算，如經評估後需進行現場稽核、抽樣檢
驗等，則依實際情況收取費用。 

＊稽核地點在東部（包括花蓮、台東等縣市）或澎湖、金門、馬祖等地區，每位稽核員之現場

稽核費依稽核計畫天數再加計 0.5 人天計收。 

4.2 集團驗證現場稽核人天數計算表  

驗證場數（生產場＋洗選場） 人天數 

2-3 2 

4-8 3 

9-15 4 

16-24 5 

25-35 6 

36-48 7 

49 以上 8 

4.3 若集團成員包含二種以上之生產作業階段，則不同作業階段之成員須獨立計算其稽

核場數。 

例：有一集團驗證案件，其成員包含 1個洗選場、2個生產場，稽核場次計算方式

為：生產階段 2場數＋洗選階段 1場數，共計 3場數，應安排 2人天數 

五、 收費方法 

5.1 本收費皆開立「友善生產驗證服務報價單」予客戶通知繳費。 

5.2 變更查驗，依案件情形決定為文件審查或實地稽核的處理方式，以及變更內容是否涉

及驗證證書內容需換發證書，於本公司進行驗證費用估價後通知繳費。 

5.3 新增/變更包裝樣稿案件，於本公司收案後通知繳費，於繳交驗證費用後始為受理。 

5.4 本公司收費後已執行項目概不退費。 

 


